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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特定製程等製造業外勞變更工作場所規定 
    自 101 年 2 月 6 日起，重大投資、特定製程、特殊時程之製造業雇主因為原廠歇業或

註銷、門牌整編及設備全部或部分搬遷等原因，有變更外勞工作場所的需求，勞委會已修

法同意雇主可以檢附相關文件經勞委會許可同意後，外勞可以變更工作場所。 

       勞委會表示，以往重大投資製造業及特定製程製造業，原則上是不得調派所聘僱之外

勞至許可以外之其他工作場所從事工作。除非製造業業者取得經濟部工業局核發生產線設

備遷移證明文件，始得向勞委會申請變更外勞工作場所。然自 99 年 10 月起 3K 新制，經

濟部工業局僅就行業資格進行認定，不再依生產線設備預估員工數，故不受理核發 3K 新

制製造業生產線設備遷移證明文件之申請，造成 3K 新制外勞無法援引重大投資及 3K 舊制

外勞變更工作場所案之原則辦理。因此勞委會修法雇主可以檢附相關文件經勞委會許可同

意後，外勞就可以變更工作場所。 

       另外為避免雇主藉變更重大投資案外勞工作場所規避定期查核，勞委會表示如果原廠

還有 3K 案外國人，而申請變更重大投資案外勞工作場所，則經勞委會核准變更工作場所

之重大投資案外勞及新廠工作之本勞，須一併接受定期查核，且比率或人數不得超過「製

造業特定製程與特殊時程行業及接續聘僱重新招募案定期查核基準」第 7 點之規定。 

       勞委會並提醒，為達到簡化申請重大投資及 3K舊制、新制案外勞變更工作場所之目

的，已取消向經濟部工業局申請核發設備遷移證明之程序，又因原廠歇業(原廠之行業證明

文件已失效)或設備搬遷(設備搬遷至新廠需具備 3K行業)，故須檢附新廠經經濟部工業局

或自由貿易港區管理機關核發新制具特定製程之行業證明文件，始得同意外勞變更工作場

所。另為使雇主明瞭調派之相關規定，在新增之「製造業雇主變更工作場所至新廠之外國

人人數說明書」中載明若是查有外國人違法調派情事，已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4

款及「雇主指派所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0 款規定工作之外籍工

作者變更工作場所認定基準」規定，勞委會將移請當地主管機關依法裁罰新臺幣 3 萬元以

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；又經主管機關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改善者，按雇主所生違反外國人

之人數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數，採 1:1 之比例，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數之招募許

可及聘僱許可。 

 

【資料來源：勞委會職訓局外勞作業電子報】 


